
1

北京知识产权法院
行政判决书

（2022）京 73 行初 14101 号

原告惠亚科技（苏州）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

相城经济开发区。

法定代表人黄建德，董事长。

委托代理人李林，北京科龙寰宇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任

公司专利代理师。

委托代理人邢志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，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

城路 6 号。

法定代表人申长雨，局长。

委托代理人高茜，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员。

委托代理人昌学霞，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员。

第三人江苏华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江苏省武

进经济开发区菱香路 16 号。

法定代表人张琦佳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郑欣，北京东钲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刘瑜冬，北京东正专利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

伙）专利代理师。

原告惠亚科技（苏州）有限公司（简称惠亚公司）因实

用新型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一案，不服国家知识产权局于

2022年 3月 25日作出的第55018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，

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。本院受理本案后，依法

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，并通知被诉决定的利害关系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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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华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（简称华集公司）作为第三人

参加诉讼。本院于 2022 年 11 月 17 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

了审理。原告惠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林、邢志，被告国家

知识产权局的委托代理人高茜、昌学霞，第三人华集公司的

委托代理人郑欣、刘瑜冬到庭参加了诉讼。本案现已审理终

结。

被诉决定系国家知识产权局就华集公司针对惠亚公司

所有的专利号为“201921587994.6”、名称为“用于高架地

板的地板”的实用新型专利（简称涉案专利）所提出的无效

宣告请求而作出的。国家知识产权局在被诉决定中认定：

一、审查基础

惠亚公司于 2022 年 1月 21 日提交了权利要求书修改替

换页，具体修改方式为：在授权公告的权利要求书的基础上，

将权利要求 6、7 并入权利要求 1 中形成新的权利要求 1，其

余权利要求的序号作适应性调整。华集公司对上述修改的修

改时机和修改方式均无异议。国家知识产权局经审查认为：

惠亚公司的上述修改符合《专利审查指南》中关于无效程序

中对权利要求进行修改的相关规定，应予接受。本决定以惠

亚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1 日提交的权利要求书(包含权利要

求第 1-8 项)作为审查基础。

二、证据认定

证据Ⅱ-7、证据Ⅱ-11 为中国专利文献，证据Ⅱ-12 为

日本专利文献，惠亚公司对其真实性、公开性均无异议。国

家知识产权局经审查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，且上述

证据的公开日均早于涉案专利的申请日，因此其公开的内容

构成涉案专利的现有技术。惠亚公司对证据Ⅱ-12 的译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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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性无异议，故证据Ⅱ-12 的公开内容以其中文译文为准。

三、具体理由的阐述

1、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

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，创造性，是指与现有技

术相比，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，该实

用新型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。

如果一项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和最接近的现

有技术相比存在区别技术特征，但该区别技术特征能够从其

他现有技术中获得技术启示，或属于本领域中用于解决该权

利要求所要解决技术问题的常用技术手段，则该权利要求的

技术方案是显而易见的。

1、 权利要求 1

华集公司认为：权利要求 1 相对于证据Ⅱ-7 和本领域常

用技术手段的结合不具备创造性。

对此，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：权利要求 1 要求保护一种

用于高架地板的地板。证据Ⅱ-7 公开了一种导向型通风地

板，包括由四个格栅板 1 组成的一“田”字形槽板，所述“田”

字形槽板四周设有矩形边框 4(相当于涉案专利与承板连接

的边框)，所述边框 4 的边角分别设有与支撑梁(相当于涉案

专利的脚架)的方形稳定块相适配的安装卡口 6，且“田”字

形槽板内部整齐排列有风栅叶片 2，所述风栅叶片 2 为具有

导向角度θ的弧形薄板结构，相邻两风栅叶片 2 间形成风道

5，所述风栅叶片 2 采用铝合金材质，所述格栅板 1 由相互

纵横交错的矩形薄板平行组成。机房地板下方的电机等导致

的热气流首先聚集至“田”字形槽板，因“田”字形槽板包

括四个格栅板 1，则将热气流进行了第一次分流，再通过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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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导向角度θ的风栅叶片 2，进行导向分流，积极排出冷却，

提高了效率。整个装置质地轻盈，抗压能力强，具有良好的

实用性(参见证据Ⅱ-7 说明书第 0002-0015 段，图 1-3)。且

结合证据Ⅱ-7 的附图 1 可知，安装卡口 6 沿边框 4 的角落设

置，且安装卡口 6 包括相互垂直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。

惠亚公司认为：(1)证据Ⅱ-7 的导向型通风地板与涉案

专利的用途不同；(2)证据Ⅱ-7 没有清楚标示哪里是踩踏面

板，证据Ⅱ-7 未公开涉案专利的承板；(3)证据Ⅱ-7 中安装

卡口的功能和使用方式不清楚，无法与涉案专利的凹槽相比

较。

对此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：(1)对于证据Ⅱ-7 与涉案专

利的地板的用途问题，本领域技术人员均知晓，高架地板广

泛应用于大型服务器和机柜的主机房或各种计算机机房，其

一方面的作用是用支撑架将地板支撑在建筑物地面上，使得

各种线路铺设并隐藏在地面与高架地板之间，另一方面的作

用是提供无尘室中洁净回风的透气功能。而证据Ⅱ-7 说明书

第 0002 段以及 0015 段中公开了该导向型通风地板用作机房

地板，且 0014 段公开了边框 4 的边角的安装卡口 6 与支撑

梁的方形稳定块相适配。可见，证据Ⅱ-7 中的地板也是通过

支撑梁支撑架设，且也是用在机房的通风地板，其使用场合

与高架地板无异，因此证据Ⅱ-7 中的导向型通风地板相当于

本专利的用于高架地板的地板；(2)证据Ⅱ-7 已经公开了其

为机房通风地板，结合图 1、2 可知，地板当然设置有供踩

踏的面板，证据Ⅱ-7 中的四个格栅板 1 组成的一“田”字形

槽板就相当于涉案专利的承板，即踩踏面板；(3)证据Ⅱ-7

已经公开了边框 4的边角分别设有与支撑梁的方形稳定块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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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配的安装卡口 6(参见证据Ⅱ-7 说明书第 0014 段，图 1)，

可见多个安装卡口 6 正是用于与支撑梁相配合的凹槽，且其

设置位置也是在边框的下缘，因此证据Ⅱ-7 的安装卡口 6 相

当于涉案专利边框下缘的多个凹槽。

基于此，经对比可知，权利要求 1 与证据Ⅱ-7 的区别仅

在于：权利要求 1 中明确了边框中的凹槽具有支撑区，支撑

区为凹槽与脚架接触的位置。基于上述区别，权利要求 1 实

际解决的技术问题为：明确地板凹槽的支撑区域。

惠亚公司认为：证据Ⅱ-7 的导向型通风地板与涉案专利

的用途不同；通风格栅肋骨呈弯曲状，无法铸造成型，而涉

案专利是铸造一体成型，且证据Ⅱ-7 中安装卡口的功能和使

用方式不清楚，无法对应涉案专利凹槽的支撑区；涉案专利

的地板可以具有不同深度的凹槽，从而可与不同厚度的地板

一起使用且维持高架地板整体地面平整，而证据Ⅱ-7 中没有

是导向型通风地板具有不同深度的安装卡口的需求或者任

何明示和暗示。

对此，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：对于地板的用途问题，如

上所述，证据Ⅱ-7 中的地板也是通过支撑梁支撑架设，且也

是用在机房的通风地板，其使用场合与高架地板相同或相

近，即使惠亚公司坚持二者用途不同，那么本领域技术人员

在证据Ⅱ-7 公开的上述内容的基础上也容易想到将其用于

高架地板，无需付出创造性劳动；此外，本领域技术人员在

证据Ⅱ-7公开的边框4的边角的安装卡口6与支撑梁的方形

稳定块相适配的基础上，结合本领域地板装配的普通技术知

识，容易想到安装卡口具有支撑区，支撑区为其与脚架接触

的位置，所带来的技术效果也是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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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即支撑区的设置属于本领域常用技术手段。对于惠亚公

司提及的涉案专利是铸造一体成型、涉案专利的地板可以具

有不同深度的凹槽以配合不同厚度的地板一起使用的问题，

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，权利要求 1 中并没有记载上述特征，

惠亚公司不能将说明书中记载的内容作为涉案专利权利要

求 1 与证据Ⅱ-7 的区别特征。

因此，权利要求 1 相对于证据Ⅱ-7 和本领域常用技术手

段的结合不具备创造性，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

规定。

2、权利要求 2、4

权利要求 2、4 均引用权利要求 1，进一步限定了承板为

方形、边框具有四个凹槽。而证据Ⅱ-7 已经公开了上述特征

(参见证据Ⅱ-7 的附图 1)。因此，当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

备创造性时，权利要求 2 和权利要求 4 也不具备创造性，不

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。

3、权利要求 3

权利要求 3 引用权利要求 1，进一步限定了所述凹槽的

深度小于所述边框的高度的二分之一。证据Ⅱ-7 已经公开了

在边框的角落设置凹槽，在此基础上，本领域技术人员为了

保证边框凹槽处的强度和地板适当的安装深度，将凹槽的深

度设置为小于所述边框的高度的二分之一是本领域技术人

员的常规选择，无需付出创造性的劳动。因此，当其引用的

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时，权利要求 3 也不具备创造性，不

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。

4、权利要求 5

权利要求 5 引用权利要求 1，进一步限定了所述边框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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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有多个横向肋骨与多个纵向肋骨，所述横向肋骨与所述纵

向肋骨交错设置。而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，为了保证地

板的强度而在边框内设置多个横向肋骨与多个纵向肋骨，且

横向肋骨与纵向肋骨交错设置，是本领域技术人员的常用技

术手段，无需付出创造性劳动。因此，当其引用的权利要求

不具备创造性时，权利要求 5 也不具备创造性，不符合专利

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。

5、权利要求 6

权利要求 6 引用权利要求 1，进一步限定了所述凹槽的

凹陷深度，能根据所述地板的厚度进行调整。证据Ⅱ-7 已经

公开了安装卡口与支撑梁方形稳定块相适配，对于本领域技

术人员而言，铺设地板时要保证相邻地板之间尽可能齐平是

本领域的基本追求，而为了实现上述追求，本领域技术人员

根据地板厚度，要么调整支撑梁的高度，要么调整与支撑梁

相接触的地板凹槽的深度，从而使得铺设出来的地板表面平

整。因此，凹槽的凹陷深度能根据地板的厚度进行调整是本

领域技术人员的常用技术手段。当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

创造性时，权利要求 6 也不具备创造性，不符合专利法第二

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。

此外，惠亚公司在口头审理过程中明确涉案专利对于凹

槽深度进行调整的方式一般是在安装过程中根据实际高度

的需求进行“磨削”，说明书也没有记载权利要求 6 中限定

的“凹陷深度能根据所述地板的厚度进行调整”存在相关的

结构特征与之相适应，而仅是地板在安装过程中的使用方式

的描述，对于实用新型产品权利要求而言，该特征并不能使

权利要求 6所要保护的地板产品与其引用的权利要求 1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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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在结构上产生区别，进而也不能使得权利要求 6 具备创造

性。

6、 权利要求 7

权利要求 7 引用权利要求 1，进一步限定了所述边框邻

近的所述凹槽处具有刻度。证据Ⅱ-11 公开了一种具有消音

功能的实木复合地板，复合地板主体 1 的下端外表面设有左

刻度尺对照表 9 和右刻度尺对照表 8，在装修过程中因为地

势不平和拐角不同需要将复合地板进行裁切进行安装，通过

参照右刻度尺对照表 8和左刻度尺对照表 9上的刻度进行选

择合适的刻度，通过合适刻度进行整齐裁剪，操作起来很便

捷(参见证据Ⅱ-11 的说明书第 0018-0020 段，图 1、2)。可

见证据Ⅱ-11 已经公开了根据地势平整的需要在地板上设置

刻度以方便裁剪，本领域技术人员在证据Ⅱ-11 的技术启示

下，容易想到根据铺设平整的需要在地板边框邻近的凹槽处

设置刻度，以便于凹槽深度的裁切、磨削调整。因此，当其

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时，权利要求 7 也不具备创造

性，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。

7、权利要求 8

权利要求 8 引用权利要求 1，进一步限定了所述地板更

包括胶套，所述胶套用于套接于所述凹槽。证据Ⅱ-12 公开

了一种双层地板，在基础面 1 上设置支撑脚 2，在此基础上

铺设贴石面板 3。支撑脚 2 被放置在凸出设置在贴石面板 3

的角部位置，以可上下调节的支柱 4 为主体，在支柱 4 的底

面设置有保持稳定性的基础板 5。支柱 4 的上表面形成较大

面积的圆形受力面 6，在其上表面形成对贴石面板 3 十字隔

开的隔开体 7。贴石面板 3 由矩形底板 10 和粘附到底板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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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表面的稍微大的石材(板)11 组成。贴石面板 3 的拐角部分

放置在由支撑脚 2 的受力面 6 的隔开板 7 和设置在受力面 6

外周上的引导件 8 分隔的部分上。提升构件 12 介于支撑脚 2

和贴石面板 3 之间。提升构件 12 由树脂等形成，其具有在

底板 10 下方设置的凸起部 12a 和从凸起部 12a 向上直线凸

起的直立壁 12b。由于可以实现与相邻的面板之间的加高部

12a 底面切割成一定厚度，因此可以实现与相邻的面板之间

的不产生台阶差的方式铺设(参见证据Ⅱ-12 中文译文第

1-17 段，图 1-10)。可见证据Ⅱ-12 公开了在架设地板时，

在地板四角处与支撑脚接触的位置处设置树脂材料的提升

构件以避免相邻面板之间出现台阶差。本领域技术人员在证

据 12 给出的技术启示下，容易想到在证据Ⅱ-7 的凹槽与支

撑脚接触的位置处设置胶套，从而调节地板高度以避免相邻

地板之间的台阶差。同时，胶套客观上起到的抗震防滑的作

用也是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预料得到的。因此，当其引用的

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时，权利要求 8 也不具备创造性，不

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。

综上，权利要求 1-8 均不具备创造性，应予无效，故国

家知识产权局对华集公司在第二请求中提出的其他无效理

由、证据和证据组合方式以及第一请求中提出的无效理由、

证据和证据组合方式不再予以评述。

惠亚公司提交的附件Ⅱ-1，其声称为通过网站查询到的

合肥阿雷斯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的 ICP/IP 地址域名信息备

案截图的复印件，用于证明华集公司提交的证据Ⅱ-4、证据

Ⅱ-13 的公开时间晚于涉案专利的申请日，从而说明证据Ⅱ

-4、证据Ⅱ-13 不能作为涉案专利的现有技术。但由于本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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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作出权利要求 1-8 不具备创造性的审查结论并未依据证据

Ⅱ-4、证据Ⅱ-13，因此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于惠亚公司提交

的附件Ⅱ-1 不再予以评述。

在此基础上，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被诉决定，宣告涉案

专利权全部无效。

原告惠亚公司不服被诉决定，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称：

一、权利要求 1 具备创造性。1、证据Ⅱ-7 中地板是将安装

卡口固定在支撑梁上，并非涉案专利中将地板设置在“脚架

30”上，原告在行政诉讼中提交的证据 6《新华字典》的相

关内容显示“梁”和“柱”两者的结构差异巨大。2、被诉

决定遗漏认定一点区别特征，即“承板，为踩踏面板”。3、

被诉决定认定的区别特征并非本领域的常用技术手段。（1）

涉案专利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新的支撑结构。（2）证据Ⅱ-7 未

公开支撑区位于卡口之中。（3）原告在行政诉讼中提交的证

据 5 与被诉决定中的证据Ⅱ-7 的申请人一致，证据Ⅱ-7 的

技术手段不清楚，提交证据 5 进行解释。证据 5 能够说明证

据Ⅱ-7 中的“支撑梁”与证据 5 中的横梁类似，其支撑区是

在地板之上钢板四周的凸出边框的下侧与支撑梁接触的位

置，证据Ⅱ-7 并未公开涉案专利中的“凹槽 16 具有支撑区

20，所述支撑区 20 为所述凹槽 16 与脚架 30 接触的位置”。

（4）该区别技术特征并不容易想到。4、原告在行政诉讼中

提交的证据 7 显示证据Ⅱ-7 的压损大于涉案专利中的格栅

板，故证据Ⅱ-7 不具有创造性。二、关于权利要求 2-8。1、

鉴于权利要求 1 具备创造性，故其从属权利要求 2-8 具备创

造性。2、附加技术特征亦能使上述权利要求具备创造性。

三、被告使用证据错误。根据《专利审查指南》第四部分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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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章 4.5 节的规定，合并审理的各无效宣告案件的证据不得

相互组合使用。被诉决定使用的证据Ⅱ-7、证据Ⅱ-11、证

据Ⅱ-12 均是第三人在 5W125366 案（第二次无效请求）中所

提交，在 5W125298 案（第一次无效请求）中并未提交作为

证据。被告针对 5W125298 案的审查决定直接引用 5W125366

案中的证据显然错误。综上所述，被诉决定认定事实不清，

适用法律错误，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诉决定，并判令被告重

新作出审查决定。

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辩称：一、原告在行政诉讼中提交

的证据 5 与本案无关联性，证据 7 真实性无法核查，且与本

案无关。二、被诉决定属于将两个无效案件合并审理并合并

作出决定的情形，被诉决定将两个无效案件的证据分别编号

使用，并未组合。三、关于创造性的评述坚持被诉决定中的

意见。综上，被诉决定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法规正确，

审理程序合法，审查结论正确，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，

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
第三人华集公司述称：一、证据Ⅱ-7 所公开的技术特征

与权利要求 1 对比后，“凹槽 16 与脚架 30 接触”、“承板为

踩踏板”、“凹槽为支撑区”等技术特征完全可以通过该证据

知晓，被诉决定针对权利要求 1 作出的认定正确。二、被诉

决定针对权利要求 2-8 的附加技术特征的认定正确。三、被

诉决定未在审理过程中交叉使用证据，从程序节约的原则出

发针对两次无效一并作出被诉决定也无错误。综上，被诉决

定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应当予以维持。原告的诉

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应当予以驳回，请求法院依法

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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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经审理查明：

被诉决定涉及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20 年 7月 14 日授权

公告的专利号为“201921587994.6”、名称为“用于高架地

板的地板”的实用新型专利（即涉案专利），其申请日为 2019

年 9 月 23 日，专利权人为惠亚公司。涉案专利授权公告时

的权利要求书包括 10 项权利要求。涉案专利说明书中记载

以下内容：

[0030]承板 12 为踩踏面板，如图示承板 12 可为方形，

方形的承板 12 便于安装以及运输，且旧有的地板 10 多为方

形，因此可便于衔接。

( 一 ) 第一请求(5W125298)

华集公司于 2021 年 8月 25 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了

无效宣告请求(下称“第一请求”)，其理由是：权利要求 1-10

不具备新颖性或创造性，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、三

款的规定，请求宣告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-10 全部无效。并

提交如下证据：

证据 I-1:CN101886437A;

证据 I-2:CN2558713Y;

证据I-3:编号为2019J20-30-105414的高架地板面板检

测报告，复印件；

证据 I-4:华集公司声称为合肥阿雷斯提汽车配件有限

公司网页截图，复印件，共 6 页；

证据 I-5:CN209114813U。

2021 年 9 月 23 日华集公司提交意见陈述书，并提交以

下证据：

证据 I-6:(2021)京海诚内民证字第 11107 号公证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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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据 I-7:华集公司声称为合肥阿雷斯提网站新闻图片

截图，复印件，共 24 页；

证据 I-8:合同号为 C-5281278 的“徐州鑫晶半导体大硅

片项目洁净室工程”合同文件封面页及第 4、6-9 页，复印

件；

证据 I-9:(2021)苏常常州证字第 11720 号公证书；

证据 I-10:CN203654672U;

证据 I-11:CN302600253S。

华集公司认为：权利要求 1 相对于证据 I-9、证据 I-10

或证据 I-11 不具备新颖性或创造性，权利要求 2-10 的附加

技术特征或被证据 I-4— 证据 I-6、证据 I-9 — 证据 I-11

公开，或是本领域公知常识，当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新

颖性或创造性时，权利要求 2-10 也不具备新颖性或创造性。

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成立合议组对该案进行审查。国家

知识产权局将华集公司提交的上述请求书、意见陈述书及证

据转给惠亚公司。

惠亚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8日针对转送的请求书及其附

件提交意见陈述书及权利要求书修改替换页，认为修改后的

权利要求书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。

惠亚公司于 2022 年 1月 21 日再次提交意见陈述书和权

利要求书修改替换页，以统一其在第一请求案与第二请求案

(案件编号为 5W126366)中对权利要求书的修改方式。上述权

利要求书的修改方式为：在授权公告的权利要求书的基础

上，将权利要求 6、7 并入权利要求 1 中形成新的权利要求 1，

其余权利要求的序号作适应性调整。惠亚公司认为：修改后

的权利要求 1-8 相对于现有证据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。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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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的权利要求书如下：

“1.一种用于高架地板的地板，其特征在于，所述地板

包括：

承板，为踩踏面板；以及

边框，与所述承板连接，所述边框的下缘具有多个凹槽，

所述凹槽沿所述边框的角落设置，所述凹槽包括第一部分与

第二部分，所述第一部分垂直于所述第二部分，所述边框中

的所述凹槽具有支撑区，所述支撑区为所述凹槽与脚架接触

的位置。

2.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地板，其特征在于，所述承板

为方形。

3.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地板，其特征在于，所述凹槽

的深度小于所述边框的高度的二分之一。

4.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地板，其特征在于，所述边框

具有四个凹槽。

5.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地板，其特征在于，所述边框

内设有多个横向肋骨与多个纵向肋骨，所述横向肋骨与所述

纵向肋骨交错设置。

6.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地板，其特征在于，所述凹槽

的凹陷深度，能根据所述地板的厚度进行调整。

7.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地板，其特征在于，所述边框

邻近的所述凹槽处具有刻度。

8.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地板，其特征在于，所述地板

更包括胶套，所述胶套用于套接于所述凹槽。”

惠亚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2 日再次提交意见陈述书，坚

持认为权利要求 1-8 相对于现有证据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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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知识产权局将惠亚公司的上述意见陈述转给华集

公司。

华集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5 日提交意见陈述书，针对惠

亚公司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-8 明确了创造性评述中的证据组

合方式。

国家知识产权局举行了远程口头审理，双方当事人均出

席。在口头审理中：

1、 国家知识产权局当庭将华集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5

日提交的意见陈述书转给惠亚公司，惠亚公司当庭签收；

2、华集公司对惠亚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1 日提交的修

改后的权利要求书的修改无异议，并明确其无效理由和证据

使用方式以 2022 年 3 月 15 日的意见陈述书为准。

双方当事人针对上述无效理由和证据充分陈述了意见。

( 二 ) 第二请求(5W126366)

华集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了

无效宣告请求(下称“第二请求”)，其理由是：权利要求 1-10

不具备新颖性或创造性，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、三

款的规定；权利要求 8 不属于实用性新型保护客体，不符合

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；权利要求 8得不到说明书支持，

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。因此，请求宣告涉

案专利权利要求 1-10 全部无效。并提交如下证据：

证据Ⅱ-1:EP3321447A1 及其中文译文；

证据Ⅱ-2:CN101886437A;

证据Ⅱ-3:CN2558713Y;

证据Ⅱ-4:(2021)京海诚内民证字第 11107 号公证书；

证据Ⅱ-5:CN209114813U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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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据Ⅱ-6:(2021)苏常常州证字第 11720 号公证书、合

同号为 C-5281278 的“徐州鑫晶半导体大硅片项目洁净室工

程”合同文件封面页及第 4、6-9 页；

证据Ⅱ-7:CN203654672U;

证据Ⅱ-8:CN302600253S;

证据Ⅱ-9:CN107859275A;

证据Ⅱ-10:CN109322463A;

证据Ⅱ-11:CN208415836U

证据Ⅱ-12:JP 特开 2013-147875A 及其部分中文译文；

证据Ⅱ-13:华集公司声称为“合肥阿雷斯提汽车配件有

限公司”网站截图，复印件，共 24 页；

证据Ⅱ-14:华集公司声称用于评述权利要求 9的刻度的

公知常识证据，具体为 CN1965132A、 CN109518911A、

CN206571097A 、CN208415836U【证据Ⅱ-11】、CN214039862U;

证据Ⅱ-15:涉案专利的专利权评价报告。

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成立合议组对该案进行审查。国家

知识产权局将华集公司上述请求书及证据转给惠亚公司。

惠亚公司于 2022 年 1月 14 日针对转送的请求书及其附

件提交意见陈述书及权利要求书修改替换页，认为修改后的

权利要求书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，同时提交附件Ⅱ-1:惠亚

公司声称通过网站查询获得的合肥阿雷斯提汽车配件有限

公司的 ICP/IP 地址域名信息备案截图，复印件，1 页。

惠亚公司于 2022 年 1月 21 日再次提交意见陈述书及权

利要求书修改替换页，以统一其在第一请求案与第二请求案

中对权利要求书的修改方式，同时再次提交附件Ⅱ-1。上述

权利要求书的修改方式为：在授权公告的权利要求书的基础



17

上，将权利要求 6、7 并入权利要求 1 中形成新的权利要求 1，

其余权利要求的序号作适应性调整，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与

惠亚公司在第一请求案中于 2022 年 1月 21 日提交的权利要

求书相同。惠亚公司认为：不认可证据Ⅱ-4、Ⅱ-6 的真实性，

且即使不考虑证据Ⅱ-4、Ⅱ-6 的真实性问题，修改后的权利

要求 1-8 相对于现有证据也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。

国家知识产权局将惠亚公司的上述意见陈述和修改后

的权利要求书转给华集公司，华集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0 日

提交意见陈述书。华集公司针对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-8 明确

其无效理由为：权利要求 1-6 相对于证据Ⅱ-4 或证据Ⅱ-7

不具备新颖性；权利要求 1 相对于证据Ⅱ-4，或证据Ⅱ-7，

或证据Ⅱ-1、Ⅱ-2、Ⅱ-4、Ⅱ-6、Ⅱ-7 分别与证据Ⅱ-9 结

合，或证据Ⅱ-2 结合公知常识，或证据Ⅱ-1、Ⅱ-2 结合公

知常识，或证据Ⅱ-2、Ⅱ-3 结合，或证据Ⅱ-1、Ⅱ-2、Ⅱ-3

结合，或证据Ⅱ-3 分别与证据Ⅱ-7、Ⅱ-8、Ⅱ-9 结合，或

证据Ⅱ-8 不具备创造性；权利要求 2-8 的附加特征或被证据

Ⅱ-1—Ⅱ-12 公开，或是本领域公知常识，当其引用的权利

要求不具备创造性时，权利要求 2-8 也不具备创造性。

惠亚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5 日提交了意见陈述书，认为

华集公司调整后的无效理由仍然不成立。

国家知识产权局举行了远程口头审理，双方当事人均出

席。在口头审理中：

1、国家知识产权局当庭将华集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0

日提交的意见陈述书转给惠亚公司，惠亚公司当庭签收；并

将惠亚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5 日提交的意见陈述书转给华集

公司，华集公司当庭签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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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华集公司对惠亚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1 日提交的修

改后的权利要求书的修改无异议，并明确其无效理由和证据

使用方式以2022年3月10日的意见陈述书为准，并坚持2021

年 12 月 1 日提交的请求书中的关于授权公告的权利要求

8(对应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6)不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、第

二十六条第四款的无效理由。

3、华集公司明确证据Ⅱ-15 仅供国家知识产权局参考，

放弃证据Ⅱ-14 中的 CN214039862U。明确证据Ⅱ-14 用于说

明权利要求 9 的刻度是本领域公知常识。

4、惠亚公司对于证据Ⅱ-4、证据Ⅱ-6 和证据Ⅱ-13 的

真实性不予认可，对证据Ⅱ-1—Ⅱ-3、Ⅱ-5、Ⅱ-7—Ⅱ-12

的真实性、公开性无异议，对证据Ⅱ-1 和证据Ⅱ-12 的中文

译文的准确性无异议。

双方当事人针对上述无效理由和证据充分陈述了意见。

2022 年 3 月 25 日，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被诉决定。

在本案诉讼过程中，惠亚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 9 份证

据，其中证据 5-7 未在专利无效程序中提交：

1、被诉决定；

2、涉案专利授权公告文本；

3、被诉决定中的证据Ⅱ-7；

4、涉案专利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；

5、CN206220426U；

6、《新华字典》首页、尾页及第 302 页、第 660 页；

7、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应惠亚工程股份有限公司

委托针对导向型通风地板进行的压损分析报告；

8、被诉决定中的证据Ⅱ-11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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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被诉决定中的证据Ⅱ-12 及中文译文。

国家知识产权局及华集公司认可上述证据 1-4、证据 8-9

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关联性；认可证据 5-6 的真实性，但不

认可关联性；不认可证据 7 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关联性。

在本案诉讼过程中，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

7 份证据：

1、被诉决定中的证据Ⅱ-7；

2、被诉决定中的证据Ⅱ-11；

3、被诉决定中的证据Ⅱ-12；

4、涉案专利授权公告文本；

5、口头审理记录表；

6、被诉决定；

7、修改后的权利要求。

惠亚公司、华集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关

联性均无异议。

在本案庭审过程中，惠亚公司陈述以下意见：

1、关于权利要求 1，认可被诉决定已认定的权利要求 1

与证据Ⅱ-7 的区别技术特征，但认为遗漏以下区别技术特

征：即“承板，为踩踏面板”。且不认可被诉决定针对已认

定区别技术特征的评述。

2、关于权利要求 2-8，在权利要求 1 不具备创造性的情

形下，认可权利要求 2、4 不具备创造性，仅坚持认为权利

要求 3、5-8 具备创造性。

上述事实，有涉案专利授权公告文本、修改后的权利要

求、被诉决定中的证据及译文、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。

本院认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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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法律适用

于 2020 年 10 月 17 日修改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

（简称 2021 年专利法）已于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。因此，

本案审理涉及 2021 年专利法与之前专利法之间的选择适用

问题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（简称立法法）第九十三条

规定，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地方性法规、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、

规章不溯及既往，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

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。涉案专利的申请日为

2019 年 9 月 23 日，因此，依照立法法第九十三条之规定，

本案应适用 2009 年专利法进行审理。如无特别注明本判决

中所指“专利法”均为 2009 年专利法。

二、关于证据

原告认为根据《专利审查指南》第四部分第三章 4.5 节

的规定，合并审理的各无效宣告案件的证据不得相互组合使

用。故被告使用证据错误。

对此本院认为，根据查明事实，被诉决定系将两个无效

案件合并审理，并合并作出决定。且被诉决定将两个无效案

件的证据分别编号使用，并未将两个无效案件中的证据进行

组合使用。原告的相关主张缺乏事实依据，本院不予支持。

另外经核查，被诉决定关于证据Ⅱ-7、证据Ⅱ-11、证

据Ⅱ-12 公开内容的认定正确，本院予以确认。

三、关于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

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，创造性是指与现

有技术相比，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，

该实用新型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。

1、关于权利要求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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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查明事实，原告认可被诉决定已认定的权利要求 1

与证据Ⅱ-7 的区别特征，但认为被诉决定遗漏认定区别特

征，即“承板，为踩踏面板”。

对此本院认为，涉案专利中的“承板”系踩踏面板，其

作用显然是供踩踏使用。根据查明事实，证据Ⅱ-7 公开了一

种导向型通风地板，结合附图 1、2 可知，证据Ⅱ-7 中的四

个格栅板 1 组成一“田”字形槽板，该槽板的顶面显然系供

踩踏的面板。故证据Ⅱ-7 公开了涉案专利的承板，即踩踏面

板。综上，被诉决定并未遗漏区别技术特征。被诉决定认定

的区别技术特征及权利要求 1 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正确，本

院予以支持。原告在行政诉讼中提交的证据 5 用以证明证据

Ⅱ-7 并未公开涉案专利中的“凹槽 16 具有支撑区 20，所述

支撑区 20 为所述凹槽 16 与脚架 30 接触的位置”，该特征已

被被诉决定认定为区别特征。

关于被诉决定已认定的区别技术特征，即“权利要求 1

中明确了边框中的凹槽具有支撑区，支撑区为凹槽与脚架接

触的位置。”本院认为，本领域技术人员在证据Ⅱ-7 公开的

边框 4的边角的安装卡口 6与支撑梁的方形稳定块相适配的

基础上，容易想到让安装卡口具有支撑区，支撑区为其与脚

架接触的位置，所带来的技术效果也是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

预料的，即支撑区的设置属于本领域常用技术手段。因此，

权利要求1相对于证据Ⅱ-7和本领域常用技术手段的结合不

具备创造性，被诉决定的相关认定正确，本院予以支持。原

告在行政诉讼中提交的证据 6、证据 7 并不能影响上述认定

结论。

2、关于权利要求 2-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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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于原告明确表示在权利要求 1 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形

下，认可权利要求 2、4 不具备创造性。故本院对于权利要

求 2、4 的创造性不再予以评述。

（1）关于权利要求 3

权利要求 3 从属于权利要求 1，其附加技术特征为“所

述凹槽的深度小于所述边框的高度的二分之一”。根据查明

事实，证据Ⅱ-7 已经公开了在边框的角落设置凹槽，在此基

础上，本领域技术人员为了保证边框凹槽处的强度和地板适

当的安装深度，将凹槽的深度设置为小于所述边框的高度的

二分之一是本领域技术人员的常规选择，无需付出创造性的

劳动。因此，在权利要求 1 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，权利要

求 3 也不具备创造性。

（2）关于权利要求 5

权利要求 5 从属于权利要求 1，其附加技术特征为“所

述边框内设有多个横向肋骨与多个纵向肋骨，所述横向肋骨

与所述纵向肋骨交错设置”。本院认为，为了确保地板具备

一定的强度，在边框内设置多个横向肋骨与多个纵向肋骨，

且横向肋骨与纵向肋骨交错设置，是本领域技术人员的常用

技术手段，无需付出创造性劳动。因此，在权利要求 1 不具

备创造性的情况下，权利要求 5 也不具备创造性。

（3）关于权利要求 6

权利要求 6 从属于权利要求 1，其附加技术特征为“所

述凹槽的凹陷深度，能根据所述地板的厚度进行调整”。根

据查明事实，证据Ⅱ-7 已经公开了安装卡口与支撑梁方形稳

定块相适配，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，铺设地板时要保证

相邻地板之间尽可能齐平是本领域的基本追求，而为了实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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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追求，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地板厚度，要么调整支撑梁

的高度，要么调整与支撑梁相接触的地板凹槽的深度，从而

使得铺设出来的地板表面平整。因此，凹槽的凹陷深度能根

据地板的厚度进行调整是本领域技术人员的常用技术手段。

在权利要求 1 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，权利要求 6 也不具备

创造性。

（4）关于权利要求 7

权利要求 7 从属于权利要求 1，其附加技术特征为“所

述边框邻近的所述凹槽处具有刻度”。根据查明事实，证据

Ⅱ-11 公开了一种具有消音功能的实木复合地板，复合地板

主体 1的下端外表面设有左刻度尺对照表 9和右刻度尺对照

表 8，在装修过程中因为地势不平和拐角不同需要将复合地

板进行裁切进行安装，通过参照右刻度尺对照表 8 和左刻度

尺对照表 9 上的刻度进行选择合适的刻度，通过合适刻度进

行整齐裁剪，操作起来很便捷。据此，证据Ⅱ-11 已经公开

了根据地势平整的需要在地板上设置刻度以方便裁剪，本领

域技术人员在证据Ⅱ-11 公开内容的启示下，容易想到根据

铺设平整的需要在地板边框邻近的凹槽处设置刻度，以便于

凹槽深度的裁切、磨削调整。因此，在权利要求 1 不具备创

造性的情况下，权利要求 7 也不具备创造性。

（5）关于权利要求 8

权利要求 8 从属于权利要求 1，其附加技术特征为“所

述地板更包括胶套，所述胶套用于套接于所述凹槽”。根据

查明事实，证据Ⅱ-12 公开了一种双层地板，在基础面 1 上

设置支撑脚 2，在此基础上铺设贴石面板 3。支撑脚 2 被放

置在凸出设置在贴石面板 3 的角部位置，以可上下调节的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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柱 4 为主体，在支柱 4 的底面设置有保持稳定性的基础板 5。

支柱 4 的上表面形成较大面积的圆形受力面 6，在其上表面

形成对贴石面板 3 十字隔开的隔开体 7。贴石面板 3 由矩形

底板 10 和粘附到底板 10 上表面的稍微大的石材(板)11 组

成。贴石面板 3 的拐角部分放置在由支撑脚 2 的受力面 6 的

隔开板7和设置在受力面6外周上的引导件8分隔的部分上。

提升构件 12 介于支撑脚 2 和贴石面板 3 之间。提升构件 12

由树脂等形成，其具有在底板 10 下方设置的凸起部 12a 和

从凸起部 12a 向上直线凸起的直立壁 12b。由于可以实现与

相邻的面板之间的加高部分 12a 底面切割成一定厚度，因此

可以实现与相邻的面板之间的不产生台阶差的方式铺设。可

见证据Ⅱ-12 公开了在架设地板时，在地板四角处与支撑脚

接触的位置处设置树脂材料的提升构件以避免相邻面板之

间出现台阶差。本领域技术人员在证据Ⅱ-12 公开内容的启

示下，容易想到在证据Ⅱ-7 的凹槽与支撑脚接触的位置处设

置胶套，从而调节地板高度以避免相邻地板之间的台阶差，

并在客观上起到抗震防滑的作用，这是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

预料得到的。因此，在权利要求 1 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，

权利要求 8 也不具备创造性。

综上所述，被诉决定证据确凿，适用法律正确，符合法

定程序。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，本院不予支

持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六十九条之规定，

本院判决如下：

驳回原告惠亚科技（苏州）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。

案件受理费一百元，由原告惠亚科技（苏州）有限公司

负担（已交纳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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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不服本判决，各方当事人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

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一

百元，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。

审 判 长 张晰昕

人民陪审员 姚 彤

人民陪审员 刘 波

二○二三 年 七 月 二十 日

法 官助 理 李春锦

书 记 员 张 然


